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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本息覆盖倍数

表5 现金流覆盖情况表 (单位： 万元 )

借贷本息支付
融资方式 项目净现金流入

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

本次发行债券 10,000.00 13,500.00 23,500.00

已发行债券 116,000.00 95,934.10 211,934.10

1,429,591.02后续拟发行债券 86,000.00 116,100.00 202,100.00

银行贷款 200,000.00 96,000.00 296,000.00

融资合计 412,000.00 321534.10 733,534.10

覆 盖倍数 1.95

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息前净现金流为 1,429,591.02万

元， 融资本息合计733,534.10万元， 项目净现金流覆盖融资本

息的覆盖倍数为 1.95。

五、 评估结论

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的要求，并根据上述

对项目的分析评价 ，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式进行融

资以满足资金筹措需求。根据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的

分析，我们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在存续期间内出现无法满足

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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